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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美術館聘任人員聘任與改聘作業規定 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90 年 5 月 23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902023120 號函核定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95 年 8 月 15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09533143800 號函核定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97 年 12 月 8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09732921400 號函核定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99 年 12 月 1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09933473701 號函核定 
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2 年 5 月 23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10232796701 號函核定 

臺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1 0 7 年 1 2 月 1 0 日 北 市 文 化 人 

字 第 1 0 7 6 0 2 6 2 4 7 號 函 核 定 ， 並 自 1 0 7 年 5 月 5 日 起 施 行 
 

一、 臺北市立美術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以公正、公平、公開原則辦理本

館聘任人員之初聘、改聘作業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前項作業之審核除有特別規定外，悉依本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規定所稱之改聘，指改聘比照聘任等級較高之職務或依業務需要，

在不涉及升等情事，調整單位或職務。 

前項改聘比照聘任等級，依本館組織規程與編制表規定及本館聘

任人員改聘職務等級序列表辦理之。 

三、 本館辦理聘任人員之初聘、改聘，應組織聘任人員評審委員會（以下

簡稱聘審會），置委員七至十五人，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

於三分之一。但本館聘任人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，委員任一

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人員占本機關人員比例計算，計算

結果均予以進整，該性別人員人數在二十人以上者，至少二人。 

前項委員除本館副館長及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三項所規

定之票選委員外，餘由館長就本館聘任人員或具監督管理聘任人員之

主管指定之，並指定一人為主席。委員之任期一年，期滿得連任。 

第一項委員，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聘任人員票選產生之。 

前項票選委員之選舉，採普通、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

之。辦理票選作業人員應嚴守秘密。 

聘審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出席委員半數以

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可否均未達半數時，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

同意。 

前項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，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。 

聘審會審議案件有疑義時，得調閱有關資料，必要時並得通知參

與改聘人員、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，詢畢退席。 

四、 聘審會審議事項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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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聘任人員初聘案件徵才內容之審查。 

（二） 聘任人員初聘候選人員資格及資績評分之審查。 

（三） 聘任人員改聘候選人員資格及資績評分之審查。 

（四） 聘任人員學術研究、著作外審評分之審查。 

（五） 聘任人員不續聘、解聘之審查。 

（六） 面試及測驗方式之建議。 

（七） 依規定應交由聘審會審議事項或館長交議事項。 

五、 本館聘任職務出缺時，除依本規定得免經聘審之職缺外，人事室應報

請館長決定由現職聘任人員改聘或外補後再行辦理。如擬外補，應將

職稱、比照聘任等級、辦公地點、報名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

報刊或網路公告三日以上。 

六、 辦理本館聘任人員之改聘，應注意其品德，並依擬任職務所需知能，

就學歷、年資、考核、獎懲及工作、研究績效等項目訂定標準，評定

分數。必要時，得舉行面試或測驗。如係主管職務，並應評核其領導

能力。 

前項聘任人員之改聘，應由人事室就具有擬改聘職務資格人員，

依積分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造列名冊，並檢同有關資料，報請館長交

付聘審會評審，且就有必要送著作審查者之學術著作密送館外專家學

者審查。聘審會評審後，依程序報請館長就積分前三名中圈定改聘

之；如改聘二人以上時，就改聘人數之二倍中圈定改聘之。 

館長對前項聘審會報請圈定改聘之人員有不同意見時，得退回重

行依本規定改依面試或測驗等其他甄選方式辦理。 

本館聘任職缺如擬採外補時，得參酌前項規定辦理之。 

第一項標準，由本館另定之。 

七、 初聘、改聘候選人員提送著作審查須繳交下列文件及著作品： 

（一） 履歷表。 

（二） 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。如提供國外學校學歷證書，另應

繳交下列文件： 

1.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

證之證書、歷年成績單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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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。 

3.個人出入境紀錄。 

（三） 著作品：所繳著作應符合下列條件： 

1.為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，並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，且非僅以整

理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

作。 

2.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；

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，或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

及利用之電子期刊，或經前開刊物，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。 

3.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，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，其餘列為參考

作；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合併為代表著作。 

4.教科書、工具書、講義、報告、劄記、日記、傳記、翻譯品及其

他非學術性著作等不在審查之列。 

5.著作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，並附參考書目。 

6.著作以中文撰寫為原則，但以外文撰寫者，應附具中文摘要。 

7.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，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。送審時，送審人以

外他人應放棄該著作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

體說明其參與部分，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。 

8.所送審著作性質，應與本館業務相關。 

八、 著作之審查，應就研究主題、文字與結構、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、學

術或應用價值、整體成就等項目評分之，各評分項目之標準詳如審查

意見表。 

九、 著作之審查以送請館外專家學者二至三人審查。審查人應具擬任職務

高一等級（或同一等級）資格。 

前項著作審查分數以二位審查人評分七十分(含)以上者為及格，

若其中一位審查人評分七十分以下者，另再送第三位審查人評分，審

查分數達七十分(含)以上者為及格。 

十、 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之各種證明文件有偽造、變造或登載不實；或著

作有抄襲、造假或剽竊等情事，撤銷聘任資格及追繳聘書，並五年內

不受理其改聘資格審查申請。初聘任者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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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觸犯其他法令者，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本館對比照聘任等級及職務相當之聘任人員，配合職務性質及業

務需要，實施下列各種遷調： 

（一） 本館內部單位主管人員間之遷調。 

（二） 本館非主管人員間之遷調。 

（三） 同比照聘任等級之主管與非主管人員間之遷調。 

前項各種遷調，得免經聘審，由館長依職權核派之。 

十二、 下列人員不得參加改聘較高等級送審： 

（一） 任現職或任同等級職務未滿一年者。 

（二） 最近一年年度考核不滿八十分者，或曾受累積達一大過以上之處

分者。 

（三） 最近三年內曾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事判決確定者。 

（四） 經本館核准帶職帶薪進修或研究六個月以上，於進修或研究期間

者。 

（五） 經本館核准留職停薪，於留職停薪期間者。 

（六） 依法停職期間或奉准延長病假期間者。 

十三、 本規定未規定事項，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

